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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中国（四川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成都市高新技术

产业开发区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支付审核

便利化试点实施细则

依据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开展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支付审核便

利化试点的批复》（汇复〔2018〕15 号），我分局就中国（四川）自

由贸易试验区和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展资本项目收入结

汇支付审核便利化试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支付审核便利化试点是指：外汇局对试

点企业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支付审核实施便利化管理，试点企业在试

点银行办理资金结汇支付业务时，无需逐笔提交用途证明材料，凭

试点企业《资本项目外汇账户资金支付命令函》即可办理资金支付

手续。

二、试点企业需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注册地在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成都市高新技术开发

区；

（二）注册资本或实收资本等值 1000 万美元（含）以上；

（三）近三年无重大外汇违法违规行为且未被相关部门纳入联

合监管范围；

（四）货物贸易分类结果为 A 类（如有）；

（五）政府平台和房地产企业除外。

三、试点业务范围包括：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、境内企业外债

资金和境内企业境外上市调回资金的结汇支付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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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点企业资本项目收入的使用范围与现行外汇管理规定一致：

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企业经营范围之外或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支

出；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证券投资或除银行保本型产品之外的其他

投资理财；不得用于向非关联企业发放贷款，经营范围明确许可的

情形除外；不得用于建设、购买非自用房地产。

四、外汇局对试点业务实施宏观审慎管理。试点企业享受资本

项目收入结汇支付审核便利化额度为：试点企业资本项目收入发生

额×宏观审慎系数。宏观审慎系数暂定为 1，外汇局可根据外汇收

支形势适时对宏观审慎系数进行调节。

五、试点银行应当具备以下的条件：

（一）为成都辖区内银行，以及经其上级试点银行授权的泸州

辖区内银行；

（二）上年度执行外汇管理规定年度考核 B 及以上；

（三）具有完善的内控制度和风险防范措施。

六、试点企业首次办理试点业务时，应向试点银行提交备案材

料，申请办理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支付审核便利化试点业务。申请资

料如下：

（一）书面申请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基本情况、资本项目

收入的性质和用途、投融资规模及便利化试点的需求等）；

（二）上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；

（三）营业执照（副本）；

（四）书面承诺函，承诺认真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严格按现行

外汇管理规定使用资本项目收入的结汇资金，如实填写试点企业

《资本项目外汇账户资金支付命令函》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七、试点企业在试点银行办理资本项目收入的结汇支付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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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无需逐笔提供用途的真实性证明材料，但应提交加盖申请单位

公章、法人章的《资本项目外汇账户资金支付命令函》，企业需留

存合同、发票、对外支付单据等用途真实性证明材料五年，以备试

点银行和外汇局的事后核查（检查）。

八、外汇局对拟参加试点的银行实行备案制。试点银行备案时

需向外汇局提交以下资料：

（一）申请报告；

（二）《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支付审核便利化试点企业统计表》

（附表 1）;

（三）内控制度。

试点银行应对照本细则要求审核申请参加试点的企业，并对其

加强后期的政策辅导工作。

九、试点银行应遵循行业自律准则，加强尽职审查，完善事后

监督。每月按照不低于支付金额 10%的比例对试点企业资金使用情

况进行事后核查并留存相应资料，如发现企业存在异常或可疑情

况，应及时向外汇局报告。

十、试点银行应及时总结试点业务开展情况，定期向外汇局报

送试点报告及《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支付审核便利化试点业务情况统

计表》（附表 2）。试点开始前三个月，为每月报送；三个月后，为

每季度报送；一年后，为每半年报送。报送时间为月初 10 个工作

日之内。

十一、外汇局对试点业务进行事后监管，不定期对每家试点银

行开展非现场核查和现场核查。如发现银行、企业涉嫌存在违规异

常行为的，取消其试点业务资格，并视情况移交查处。

十二、其他未明确事项，参照现行资本项目资金结汇及支付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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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政策执行。

十三、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。

附表：1.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支付审核便利化试点企业统计表

2.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支付审核便利化试点业务情况统

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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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

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支付审核便利化试点企业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： 单位：万美元

序号 企业名称 机构代码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成立时间

企业注册地

（自贸区/高新区）

主营行业 预计今年结汇金额及用途 经办银行

制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 填表时间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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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

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支付审核便利化试点业务情况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： 单位：万美元

机构代码 企业名称

资本项目

收入种类

币种 结汇日期 当月结汇金额

当月结汇金

额（折美元）

主要用途

本年累计结汇金额

（折美元）

制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 填表时间： 年 月 日

填表说明：1.资本项目收入种类主要包括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、境内企业外债资金和境内企业境外上市调回资金。

2.主要用途需按《金融机构外汇业务数据采集规范》中结汇数据词典填报，如“支付货款”、“支付工程款”、“支付咨询费”等。


